[bookmark: _Toc99301424]第1包  第五章   采购需求
说明：
[bookmark: _Hlk167284587]1. 当采购项目涉及政务信息系统时，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7〕210号）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Hlk168431603]2. 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应关注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需求标准，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根据对应《需求标准》确定采购需求。
[bookmark: _GoBack]已发布的需求标准如下：
《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库〔2023〕7号）
《台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29号）
《便携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0号）
《一体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1号）
《工作站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2号）
《通用服务器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3号）
《操作系统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4号）
《数据库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5号）
《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办公场所类）（试行）》（财办库〔2024〕113号）
如有更新或增加，以财政部门发布为准。


1、 采购需求一览表 
	序号
	货物名称
（即标的名称）
	单位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单车预算金额（万元）
	采购数量
	备注

	1
	中型防弹车（防暴车）
	辆
	否
	196
	3
	核心产品（中型防弹车（防暴车）单车预算196万，含车辆购置税。）

	2
	押运车-前卫（指挥车）01
	辆
	否
	134.2
	1
	

	3
	押运车-后卫（指挥车）02
	辆
	否
	225.4
	1
	

	包预算金额合计（万元）
	947.6


备注：含购置税、保险、车辆外观制式涂装（警用车辆）等交付采购人使用的一切费用；投标人需提供符合技术要求的车辆且单车报价不得超过单车预算，否则视为无效投标。所有车辆包含不限于上牌、验车、购置税、保险、车辆外观制式涂装（警用车辆）等。须具备警用车辆的喷涂改装能力及资质，该项目为一站式交钥匙工程。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提升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及时有效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北京市公安局根据执法执勤工作需要及财政局批复资金情况，对车龄较长、车况较差的公务用车进行报废更新，拟购置更新一批执法执勤用车，确保北京市社会面安全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二、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 1 交货期：签订合同之日起120日内（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2 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3 提供制造商完整的随车资料、随车工具，包括完整的使用和维修手册等。
1.4 特别要求：交货时要求投标人就所投产品提供产品说明书。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合同签订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款50%；车辆上完牌照经查验无质量问题，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额剩余款项的50%（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采购人付款前中标人需提供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购置税票（或缴税证明）。
3. 售后服务（质保期）
所投车辆保修期限不低于3年或者行驶里程10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所投车辆三包（修理、更换、退货）有效期限不低于《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要求。保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供应商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
提供所投产品制造商服务机构情况，包括地址、联系方式及技术人员数量等。
4. 报价要求
4.1 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车辆及附件货款、运输费、运输保险费、装卸费、安装调试费、车辆购置税等。不包含装具费用、机动车保险费用。投标人所报价格为最终优惠价格。
4.2 验收及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三、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投标文件中对所投产品的名称、品牌、制造商、产地、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及其在技术、安全、驾驶辅助功能、性能、管理、厂家标准、使用年限及售后服务等方面情况提供详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技术资料。
1.2 投标文件中提供从所投产品原材料采购、设计、加工制作、存储、流通、回收等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详细阐述该产品节能、环保及绿色供应链管理情况，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形式包括证书、图示、文字说明等。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具体详见“四、技术参数”
特别说明：
（1）标记了“★”的技术参数属于实质性参数，如未响应或响应为负偏离的，按无效投标处理。“★”技术参数响应情况的审核依据：供应商在《投标文件（商务技术文件）》中提供与所投车辆型号一致的型式试验报告或检测报告电子件，或国家工信部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所投车辆的公告截图，或在国家工信部备案可查询的与所投车辆型号一致的《合格证》电子件，或车辆官网截图，全部证明资料均须加盖供应商公章。
（2）重要技术指标为做“#”标记的指标；一般技术指标（即未做“★”标记的指标，也未做“#”标记的指标）；重要技术指标和一般技术指标是指满足本次采购基本功能的技术指标，如供应商所投产品的上述技术指标出现一项或多项负偏离的，将影响其评审分值,但不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标记的指标响应情况的审核依据：供应商在《投标文件（商务技术文件）》中提供与所投车辆型号一致的型式试验报告或检测报告电子件，或国家工信部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所投车辆的公告截图，或在国家工信部备案可查询的与所投车辆型号一致的《合格证》电子件，或车辆官网截图，全部证明资料均须加盖供应商公章。
3. 验收标准
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投标产品应为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及厂家该型号汽车质量标准的新下线的未曾经过维修的崭新车辆，符合国家安全及环保要求，可以在北京地区上牌的合法车辆。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到货检验、安装调试检验、配套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四、技术参数
1、中型防弹车（防暴车）技术参数
	序号
	项目
	需求
	备注

	1
	中型防弹车（防暴车）技术参数

	1.1  
	★投标车型要求
	基础车型必须为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
	无

	1.2  
	★上牌地区
	承诺北京上牌（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1.3  
	#总质量
	3.6t≤总质量≤4.6t
	无

	1.4  
	#排量
	≥3000ml
	无

	1.5  
	#燃油
	汽油
	无

	1.6  
	#发动机缸数
	≥6
	无

	1.7  
	#发动机进气形式
	涡轮增压
	无

	1.8  
	#轴距
	≥3700mm
	无

	1.9  
	#功率
	≥165kW
	无

	1.10  
	扭矩
	≥200 N·m
	无

	1.11  
	油箱
	≥80L
	无

	1.12  
	#变速箱
	自动挡
	无

	1.13  
	#前进挡
	≥10前进挡
	无

	1.14  
	★外形尺寸
	5500mm≤长≤5990mm
	无

	1.15  
	
	1880mm≤宽≤2300mm
	无

	1.16  
	
	2360mm≤高≤2980mm
	无

	1.17  
	制动系统
	前刹车
	盘式
	无

	1.18  
	
	后刹车
	盘式
	无

	1.19  
	
	ABS
	电子
	无

	1.20  
	#驱动方式
	四驱
	无

	1.21  
	制动方式
	油刹
	无

	1.22  
	
	助力
	无

	1.23  
	轮胎数量
	≥5条,含备胎。
	原车尺寸

	1.24  
	轮胎规格
	≥235/65R16C
	无

	1.25  
	最高车速
	≥120km/h
	无

	1.26  
	空调系统
	冷暖空调
	无

	1.27  
	★额定载客
	≥4人
	无

	2
	安全警示系统

	2.1  
	警灯警报器
	长度≥1.2m
	无

	2.2  
	
	≥100W
	无

	2.3  
	
	内置扬声器
	无

	2.4  
	爆闪一体灯
	方形蓝色
	≥4个
	无

	2.5  
	
	方形红色
	≥4个
	无

	2.6  
	照明爆闪
	数量≥4个
	无

	2.7  
	★车身颜色
	黑色，警用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 923-2011），外观标识（执行GA 923-2011《公安特警专用车辆外观制式涂装规范》标准）
	无

	3
	车身改装

	3.1 
	乘员舱改装
	前保险杠
	牛栏式
	无

	3.2 
	
	
	高强度钢
	无

	3.3 
	
	后门
	对开方式
	无

	3.4 
	
	后门固定
	固定轴加强
	无

	3.5 
	
	中隔板
	推拉式
	无

	3.6 
	
	车内照明光源
	≥2个
	无

	3.7 
	
	装备挂钩
	≥4个
	无

	3.8 
	
	
	承重≥10公斤
	无

	3.9 
	
	地板
	复合地板深色
	无

	3.10 
	
	内饰板
	皮革包覆
	无

	3.11 
	
	操作仓座椅
	4座
	无

	3.12 
	
	
	皮革包覆
	无

	3.13 
	
	
	4座可旋转
	无

	3.14 
	
	
	旋转180°
	无

	3.15 
	★乘员舱区域防护改装
	前挡风玻璃
	所用材料满足《GA165-2016防弹透明材料》3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16 
	
	乘员区车顶防护
	所用材料满足《GA668-2006》B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17 
	
	发动机舱与驾驶舱之间防护
	所用材料满足《GA668-2006》B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18 
	
	正副驾驶员车窗玻璃
	所用材料满足《GA165-2016防弹透明材料》3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19 
	
	正副驾驶员车门
	所用材料满足《GA668-2006》B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20 
	
	观察窗
	所用材料满足《GA165-2016防弹透明材料》4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21 
	
	
	≥2个
	无

	3.22 
	
	射击孔
	所用材料满足《GA668-2006》B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23 
	
	
	≥2个
	

	3.24 
	
	乘员舱车身两侧防护
	所用材料满足《GA668-2006》B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25 
	
	乘员舱底部
	所用材料满足《GA668-2006》B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3.26 
	
	乘员舱中隔板
	所用材料满足《GA668-2006》B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27 
	装备舱
	线轴（m)
	≥25
	无

	3.28 
	
	线缆（mm)
	3*4
	无

	3.29 
	
	灭火器支架（个）
	≥2
	无

	3.30 
	
	水基灭火器（L）
	≥4
	无

	3.31 
	
	工具箱
	不锈钢材质
	无

	3.32 
	
	工具箱尺寸（mm)
	≥450*300*300
	无

	3.33 
	
	装备柜
	14U
	无

	3.34 
	
	
	铝合金
	无

	3.35 
	
	
	根据设备可以调剂
	无

	3.36 
	
	
	具备减震措施
	无

	3.37 
	
	内饰地板
	≥3mm
	无

	3.38 
	
	
	铝合金花纹板
	无

	3.39 
	
	内饰侧板
	≥2.5mm
	无

	3.40 
	
	
	铝塑板
	无

	4
	刹车系统

	4.1 
	刹车卡钳
	活塞数量
	≥4个
	无

	4.2 
	制动盘
	尺寸（mm)
	≥280
	无

	4.3 
	
	数量
	≥4个
	五

	4.4 
	刹车片
	耐高温
	≥600°
	无

	4.5 
	
	数量
	4对
	无

	4.6 
	钢喉
	抗爆
	无

	4.7 
	
	耐腐蚀
	无

	4.8 
	
	耐高温
	无

	4.9 
	合头
	材质
	合金
	无

	4.10 
	
	定制
	无

	4.11 
	桥码
	材质
	合金
	无

	4.12 
	
	定制
	无

	5
	悬挂系统

	5.1 
	结构
	单筒
	外置氮气罐
	无

	5.2 
	筒身材质
	合金钢
	电镀防腐
	无

	5.3 
	活塞
	材质
	铝制
	无

	5.4 
	
	加工方式
	锻造
	无

	5.5 
	减震筒尺寸
	长度（mm）
	≥600
	无

	5.6 
	
	直径（mm）
	25
	无

	5.7 
	阻尼
	可调
	无

	5.8 
	工作环境温度（℃）
	-30°～ 60°
	无

	6
	配电系统

	6.1 
	电源总开关
	机械式
	无

	6.2 
	#逆变器（充电逆变一体机）
	≥3000W
	无

	6.3 
	蓄电池
	48V、100Ah
	无

	6.4 
	
	≥1块
	无

	6.5 
	直流充电机
	输入电压
	（11-16）V
	无

	6.6 
	
	输出电压
	（48-57）V
	无

	6.7 
	电路防范
	防雷与电涌保护
	无

	6.8 
	电源控制系统
	整车供电设计，包括开关、电表等
	无

	7
	辅助安全

	7.1 
	360°全景影像（带行车记录仪功能）
	尺寸≥9寸
	无

	7.2 
	
	内存≥64G
	无

	7.3 
	
	摄像头≥4个
	无

	7.4 
	侧车窗
	防爆膜黑色
	无


二、押运车-前卫（指挥车）01
	序号
	项目
	需求
	备注

	1
	押运车-前卫（指挥车）01技术参数

	1.1  
	基础车型
	二类底盘
	无

	1.2  
	★车型要求
	基础车型必须为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
	无

	1.3  
	排放标准
	国六B
	无

	1.4  
	★落户上牌
	承诺北京上牌（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1.5  
	★总质量
	5500kg≤总质量≤6000kg
	无

	1.6  
	排量
	6000ml≤排量≤6700ml
	无

	1.7  
	#功率
	≥230kW
	无

	1.8  
	发动机燃油
	柴油
	无

	1.9  
	发动机进气形式
	涡轮增压
	无

	1.10  
	#轴距
	≥3700mm
	无

	1.11  
	油箱
	≥80L
	无

	1.12  
	#变速箱
	≥6挡自动变速箱
	无

	1.13  
	★外形尺寸
	长
	5500mm≤长度≤6300mm
	无

	1.14  
	
	宽
	1900mm≤宽度≤2300mm
	无

	1.15  
	
	高
	2300mm≤高度≤2990mm
	无

	1.16  
	制动系统
	前刹车
	盘式
	无

	1.17  
	
	后刹车
	盘式
	无

	1.18  
	
	ABS
	电子
	无

	1.19  
	#接近角
	≥30°
	无

	1.20  
	#离去角
	≥10°
	无

	1.21  
	轮胎数量
	≥5条，含备胎
	原车尺寸

	1.22  
	轮胎规格
	≥295/65R20LT（10PR）
	无

	1.23  
	#最高车速
	≥140km/h
	无

	1.24  
	驾驶舱空调系统
	冷暖空调
	无

	1.25  
	#乘员
	5人
	无

	1.26  
	车身颜色
	警车色（警车色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524--2004（2004式警车汽车类外观制式涂装规范）
	无

	1.27  
	最大扭矩
	≥1050N•m
	无

	1.28  
	驱动形式
	全时四驱
	无

	1.29  
	最高车速
	≥140Km/h
	无

	1.30  
	发动机
	直列六缸
	无

	1.31  
	最小离地间隙
	≥260mm
	无

	2
	车身改装

	2.1
	爬梯
	安装爬梯，不锈钢材质
	无

	2.2
	箱体
	钢骨架，电泳蒙皮，具有耐盐雾、耐湿热、耐霉菌性能
	无

	2.3
	内饰
	采用水性胶，环保产品
	无

	2.4
	装潢板材
	非金属材质，具备阻燃性能
	无

	2.5
	前后护杠
	激光切割，工装成型,锰钢材质，厚度≥2.5mm
	无

	2.6
	车内表面
	聚氨酯发泡，隔热防震处理，厚度≥20mm
	无

	2.7
	侧上车踏步
	左右分别安装踏步，脚踏处防滑处理
	无

	2.8
	车顶平台
	与原车身造型、弧度锲合；厚度≥2.0mm、铝合金材质
	无

	2.9
	尾厢
	Q235钢材质，与原车身造型、弧度锲合；尾厢内表面做聚氨酯发泡隔热防震处理，厚度≥20mm
	无

	2.10
	尾门
	Q235钢材质，带窗，加强型铰链，带门锁等配件
	无

	2.11
	轮胎
	四轮加装轮胎续行器
	无

	2.12
	地板革
	PVC耐磨地板革
	无

	2.13
	第二排座椅
	航空座椅≥2套，座椅面真皮材质，扶手可调节
	无

	2.14
	操作座椅
	位于操作区右侧，联排座椅≥2座，座椅中间有可收放扶手（含安全带），皮革材质，固定安装
	无

	2.15
	操作台面
	木质喷漆工艺，位于操作区左侧；长度≥1300mm，宽度≥300mm，高度≥750mm
	无

	2.16
	电烧水壶
	1台，容量≥0.8L，固定安装
	无

	2.17
	制冷系统
	增加车后仓设备制冷系统
	无

	2.18
	控制柜
	钢制柜体
	无

	2.19
	车身、车体局部改制
	预埋加强、加固、开孔
	无

	2.20
	车膜
	除前挡风外，整车贴黑色太阳膜，太阳膜遮光率≥60%
	无

	2.21
	降噪
	整车降噪处理
	无

	3
	图像采集取证与传输处理系统

	3.1
	柱形一体机
	≥2套；单套≥200万像素，数字高清，20倍变焦，  信噪比≥48dB，全天候360°车载监控
	无

	3.2
	硬盘录像机
	网络视频输入，存储空间≥4T，具备录像自动覆盖功能
	无

	3.3
	
	≥4路IPC接入
	无

	3.4
	
	硬件具备断电保护功能，实现正常关机；通讯模块可插拔；
	无

	3.5
	
	具备USB数据导出接口，≥2个；
	无

	3.6
	
	内置卫星定位模块，支持卫星定位，定位信息同步封装入录像码流中；
	无

	3.7
	
	具备信息采集接口，可采集驾驶员左转、右转、刹车、倒车等信息；
	无

	3.8
	
	接口需采用车载专用插头；
	无

	3.9
	
	宽幅电源输入需满足汽车电气特性要求；
	无

	3.10
	
	铝制机箱；支持倒车摄像头左右镜像；
	无

	3.11
	
	支持Ehome协议对接平台，实现预览、回放、配置等功能
	无

	4
	供配电系统

	4.1
	取力发电机
	≥5KW
	无

	4.2
	集中控制系统
	DC24V，低压控制，具备低电压保护、各路电器保护功能
	无

	4.3
	电源
	电压范围110-300VAC±3%；频率范围：40Hz-54Hz；  输入功率因数≥0.99；额定容量≥5KVA
	无

	4.4
	整车线束
	高低压及信号线分离，满足国标要求
	无

	4.5
	配电线盘
	≥3×6mm²三芯线缆，长度≥30米，便携式配电线盘，线盘带滚轮拉手
	无

	5
	警示系统

	5.1
	长排警灯
	长度≥1200mm
	无

	5.2
	爆闪方灯
	(红，蓝≥2对)，DC24V，≥8W，小型警灯，二级发光强度；
	无

	5.3
	补光灯
	工作电压：DC24；其中灯具长度：≥200mm（≥4只），其中灯具长度：≥590mm（≥1只）；功率：≥50W
	无

	5.4
	长条单色警示装置
	车顶两侧安装长条单色警示装置（防水等级IPX5）；长度：1200mm，300mm≥高度≥160mm
	无

	6
	移动办公系统

	6.1
	显示系统
	分辨率：≥1920*1200，消耗功率：≤52W，接口类型：HDMI、VGA、BNC"
	无

	6.2
	车内顶灯
	功率≥15W；长度≥440mm
	无

	6.3
	操作台控制主机
	≥8G内存，≥120G固态硬盘，≥1T机械硬盘
	无

	6.4
	鼠标键盘
	有线，≥1套
	无

	6.5
	吸顶显示系统
	≥22寸
	无

	6.6
	控制机柜
	喷塑降噪制作
	无

	6.7
	预留部分
	提前预留安装其他设备的相关空间、接口、电源等
	无

	7
	声光驱散系统

	7.1
	有效距离
	有效驱散距离≥100米，语声传输距离≥1公里
	无

	7.2
	声源
	可插接U盘、SD卡，支持多种音频源
	无

	7.3
	图像源
	具有录像及录像回放功能、摄像头具有调节远近焦功能
	无

	7.4
	声光像驱散装置
	额定功率：≤800W
	无

	7.5
	
	频率响应：200Hz-20kHz
	无

	7.6
	
	具有强光直射、爆闪功能、具备红外补光功能
	无

	7.7
	
	具有手持遥控全能控制功能，手持话筒具有优先喊话功能
	无

	7.8
	照明灯
	色温:6000-6500K
	无

	7.9
	
	光型:聚光
	无

	7.10
	电动云台
	水平角度运动范围：0°～360°；可全向连续旋转
	无

	7.11
	
	垂直角度运动范围：0°～90°
	无

	7.12
	
	具有一键复位、一键竖起功能
	无

	7.13
	机械参数
	外壳防护等级：IP56
	无

	7.14
	
	倒伏体积L×W×H：≥1560×615×540（mm）
	无

	7.15
	
	坚起体积L×W×H:≥1560×500×810（mm）
	无

	7.16
	
	云台驱散器总重量:≤160kg
	无


三、押运车-后卫（指挥车）02
	序号
	项目
	需求
	备注

	1
	押运车-后卫（指挥车）02技术参数

	1.1
	基础车型
	二类底盘
	无

	1.2
	★车型要求
	基础车型必须为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
	无

	1.3
	排放标准
	国六B
	无

	1.4
	★落户上牌
	承诺北京上牌（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1.5
	★总质量
	5500kg≤总质量≤6000kg
	无

	1.6
	排量
	6000ml≤排量≤6700ml
	无

	1.7
	#功率
	≥230kW
	无

	1.8
	发动机燃油
	柴油
	无

	1.9
	发动机进气形式
	涡轮增压
	无

	1.10
	#轴距
	≥3700mm
	无

	1.11
	油箱
	≥80L
	无

	1.12
	#变速箱
	≥6挡自动变速箱
	无

	1.13
	★外形尺寸
	长
	5500mm≤长度≤6300mm
	无

	1.14
	
	宽
	1900mm≤宽度≤2300mm
	无

	1.15
	
	高
	2300mm≤高度≤2990mm
	无

	1.16
	制动系统
	前刹车
	盘式
	无

	1.17
	
	后刹车
	盘式
	无

	1.18
	
	ABS
	电子
	无

	1.19
	#接近角
	≥30°
	无

	1.20
	#离去角
	≥10°
	无

	1.21
	轮胎数量
	≥5条，含备胎
	原车尺寸

	1.22
	轮胎规格
	≥295/65R20LT（10PR）
	无

	1.23
	#最高车速
	≥140km/h
	无

	1.24
	驾驶舱空调系统
	冷暖空调
	无

	1.25
	#乘员
	5人
	无

	1.26
	车身颜色
	警车色（警车色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524--2004（2004式警车汽车类外观制式涂装规范）
	无

	1.27
	最大扭矩
	≥1050N•m
	无

	1.28
	驱动形式
	全时四驱
	无

	1.29
	最高车速
	140Km/h
	无

	1.30
	发动机
	直列六缸
	无

	1.31
	最小离地间隙
	≥260mm
	无

	2
	车身改装

	2.1
	爬梯
	安装爬梯，不锈钢材质
	无

	2.2
	箱体
	钢骨架，电泳蒙皮，具有耐盐雾、耐湿热、耐霉菌性能
	无

	2.3
	内饰
	采用水性胶，环保产品
	无

	2.4
	装潢板材
	非金属材质，具备阻燃性能
	无

	2.5
	前后护杠
	激光切割，工装成型,锰钢制作，厚度≥2.5mm
	无

	2.6
	车内表面
	聚氨酯发泡，隔热防震处理，厚度≥20mm
	无

	2.7
	侧上车踏步
	左右分别安装踏步，脚踏处防滑处理
	无

	2.8
	车顶平台
	与原车身造型、弧度锲合；厚度≥2.0mm、铝合金材质
	无

	2.9
	尾厢
	Q235钢材质，与原车身造型、弧度高度锲合，保证美观性、实用性；车内表面做聚氨酯发泡隔热防震处理，厚度≥20mm
	无

	2.10
	尾门
	Q235钢材质，带窗，加强型铰链，带门锁等配件
	无

	2.11
	轮胎
	四轮加装轮胎续行器
	无

	2.12
	地板革
	PVC耐磨地板革
	无

	2.13
	第二排座椅
	航空座椅≥2套，座椅面真皮材质，扶手可调节
	无

	2.14
	操作座椅
	位于操作区右侧，单人座椅，座椅中间有可收放扶手（含安全带），皮革材质，固定安装
	

	2.15
	办公台面
	木质喷漆工艺，位于操作区左侧，长度≥1300mm 宽度≥300mm高度≥750mm
	

	2.16
	烧水壶
	1台，容量≥0.8L，固定安装
	

	2.17
	空调
	增加车后仓设备制冷系统
	

	2.18
	控制柜
	钢制柜体
	

	2.19
	车载冰箱
	容积≥10L
	

	2.20
	车身、车体局部改制
	预埋加强、加固、开孔
	无

	2.21
	车膜
	除前挡风外，整车贴黑色太阳膜  太阳膜透光率≥35%
	无

	2.22
	降噪
	整车降噪处理
	无

	3
	图像采集取证与传输处理系统

	3.1
	柱形一体机
	≥2套；单套≥200万像素，数字高清，20倍变焦，  信噪比≥48dB，全天候360°车载监控
	无

	3.2
	硬盘录像机
	网络视频输入 存储空间≥4T，具备录像自动覆盖功能
	无

	3.3
	
	≥4路IPC 接入
	无

	3.4
	
	硬件具备断电保护功能，实现正常关机；通讯模块可插拔
	无

	3.5
	
	具备USB数据导出接口，≥2个
	无

	3.6
	
	内置卫星定位模块，支持卫星定位，定位信息同步封装入录像码流中；
	无

	3.7
	
	具备信息采集接口，可采集驾驶员左转、右转、刹车、倒车等信息；
	无

	3.8
	
	接口需采用车载专用插头；
	无

	3.9
	
	宽幅电源输入需满足汽车电气特性要求；
	无

	3.10
	
	铝制机箱；支持倒车摄像头左右镜像；
	无

	3.11
	
	支持 Ehome 协议对接平台，实现远程预览、回放、配置等功能
	无

	4
	供配电系统

	4.1
	取力发电机
	≥5KW
	无

	4.2
	集中控制系统
	DC24V，低压控制，具备低电压保护、各路电器保护功能
	无

	4.3
	电源
	电压范围110-300VAC±3%  频率范围：40Hz-54Hz  输入功率因数≥0.99 额定容量≥5KVA
	无

	4.4
	整车线束
	高低压及信号线分离，满足国标要求
	无

	4.5
	配电线盘
	≥3×6mm²三芯线缆，长度≥30米，便携式配电线盘，线盘带滚轮拉手
	无

	5
	警示系统

	5.1
	长排警灯
	≥1200mm
	无

	5.2
	爆闪方灯
	(红，蓝≥2对)，DC24V，P≥8W，LED小型警灯，二级发光强度；
	无

	5.3
	补光灯
	工作电压：DC24V，灯具长度：≥300mm（≥4只），灯具长度：≥590mm（≥1只）；功率：≥50W
	无

	5.4
	LED长条单色屏
	车顶两侧安装长条单色警示装置（防水等级IPX5）；长度：1200mm，300mm≥高度≥160mm
	无

	6
	移动办公系统

	6.1
	显示系统
	分辨率：≥1920*1200，消耗功率：≤52W，接口类型：HDMI、VGA、BNC"
	无

	6.2
	车内顶灯
	功率≥15W；长度≥440mm
	无

	6.3
	操作台控制主机
	≥8G内存，≥120G固态硬盘，≥1T机械硬盘
	无

	6.4
	鼠标键盘
	有线，≥1套
	无

	6.5
	吸顶显示系统
	≥22寸
	无

	6.6
	控制机柜
	喷塑降噪制作
	无

	6.7
	预留部分
	提前预留安装其他设备的相关空间、接口、电源等
	无

	7
	声光驱散系统

	7.1
	有效距离
	有效驱散距离≥100米，语声传输距离≥1公里
	无

	7.2
	声源
	可插接U盘、SD卡，支持多种音频源
	无

	7.3
	
	具有录像及录像回放功能、摄像头具有调节远近焦功能
	无

	7.4
	声光像驱散装置
	额定功率：≤800W
	无

	7.5
	
	频率响应：200Hz-20kHz
	无

	7.6
	
	具有强光直射、爆闪功能、具备红外补光功能
	无

	7.7
	
	具有手持遥控全能控制功能，手持话筒具有优先喊话功能
	无

	7.8
	照明灯
	色温:6000-6500K
	无

	7.9
	
	光型:聚光
	无

	7.10
	电动云台
	水平角度运动范围：0°～360°；可全向连续旋转
	无

	7.11
	
	垂直角度运动范围：0°～90°
	无

	7.12
	
	具有一键复位、一键竖起功能
	无

	7.13
	机械参数
	外壳防护等级：IP56
	无

	7.14
	
	倒伏体积L×W×H：≥1560×615×540（mm）
	无

	7.15
	
	坚起体积L×W×H:≥1560×500×810（mm）
	无

	7.16
	
	云台驱散器总重量:≤160kg
	无

	8
	管控设备

	8.1
	
	具备范围内频点管控功能
	无

	8.2
	
	对目标区域的频点设备进行驻留分析，识别长时间停留目标区域的频点特征供后台进行过滤分析。
	无

	8.3
	
	上报信号强度
	无

	8.4
	
	通过APP操作，一键开机使用，无需手动配置参数。
	无

	8.5
	重量(Kg)
	≤60Kg
	无

	8.6
	工作模式
	侦码模式、管控模式
	无

	8.7
	最远管控距离
	≥500m
	无

	8.8
	测向
	360度测向
	无

	8.9
	同步方式
	卫星同步/空口同步
	无

	8.10
	尺寸(mm)
	≤700mm*500*600mm
	无






第2包  第五章   采购需求
说明：
1. 当采购项目涉及政务信息系统时，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7〕210号）的相关要求。
2. 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应关注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需求标准，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根据对应《需求标准》确定采购需求。
已发布的需求标准如下：
《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库〔2023〕7号）
《台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29号）
《便携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0号）
《一体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1号）
《工作站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2号）
《通用服务器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3号）
《操作系统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4号）
《数据库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5号）
《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办公场所类）（试行）》（财办库〔2024〕113号）
如有更新或增加，以财政部门发布为准。


2、 采购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名称
	单位
	单价（万元）
	采购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质保期要求
	备注

	1. 
	视频通信中继车（纯电动检测车）
	辆
	63.926903
	1
	否
	整车：3年或10万公里；三电：8年或40万公里
	核心产品（视频通信中继车（纯电动检测车），单车预算63.926903万，含车辆购置税。）

	2. 
	救护车
	辆
	26
	2
	否
	整车：3年或10万公里
	

	3. 
	厢式货车
	辆
	18.968584
	1
	否
	整车：3年或10万公里
	

	4. 
	运兵处突车（巡逻车）
	辆
	32.88
	4
	否
	整车：3年或10万公里
	

	5. 
	囚车（纯电动囚车）
	辆
	36.55
	1
	否
	整车：3年或10万公里；三电：8年40万公里
	

	6. 
	囚车
	辆
	36.55
	3
	否
	整车：3年或10万公里
	

	7. 
	勤务通信指挥车（商务车）
	辆
	84.764601
	1
	否
	整车：3年或10万公里
	

	包预算金额合计（万元）
	497.380088


备注：含购置税、保险、车辆外观制式涂装（警用车辆）等交付采购人使用的一切费用；投标人需提供符合技术要求的车辆且单车报价不得超过单车预算，否则视为无效投标。所有车辆包含不限于上牌、验车、购置税、保险、车辆外观制式涂装（警用车辆）等。须具备警用车辆的喷涂改装能力及资质，该项目为一站式交钥匙工程。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提升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及时有效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北京市公安局根据执法执勤工作需要及财政局批复资金情况，对车龄较长、车况较差的公务用车进行报废更新，拟购置更新一批执法执勤用车，确保北京市社会面安全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二、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 1 交货期：签订合同之日起180日内（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2 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3 提供制造商完整的随车资料、随车工具，包括完整的使用和维修手册等。
1.4 特别要求：交货时要求投标人就所投产品提供产品说明书。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合同签订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款50%；车辆上完牌照经查验无质量问题，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额剩余款项的50%（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采购人付款前中标人需提供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购置税票（或缴税证明）。
3. 售后服务（质保期）
详见采购需求一览表中要求
所投车辆整车保修期限不低于3年或者行驶里程100,000公里，如所投车辆涉及到新能源车辆的，所投新能源车辆三电系统质保期不低于8年或40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所投车辆三包（修理、更换、退货）有效期限不低于《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要求。保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供应商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
提供所投产品制造商服务机构情况，包括地址、联系方式及技术人员数量等。
4. 报价要求
4.1 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车辆及附件货款、运输费、运输保险费、装卸费、安装调试费、车辆购置税等。不包含装具费用、机动车保险费用。投标人所报价格为最终优惠价格。
4.2 验收及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三、技术要求
1.基本要求
1.1 投标文件中对所投产品的名称、品牌、制造商、产地、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及其在技术、安全、驾驶辅助功能、性能、管理、厂家标准、使用年限及售后服务等方面情况提供详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技术资料。
1.2 投标文件中提供从所投产品原材料采购、设计、加工制作、存储、流通、回收等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详细阐述该产品节能、环保及绿色供应链管理情况，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形式包括证书、图示、文字说明等。
2.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具体详见“四、技术参数”
特别说明：
（1）标记了“★”的技术参数属于实质性参数，如未响应或响应为负偏离的，按无效投标处理。“★”技术参数响应情况的审核依据：供应商在《投标文件（商务技术文件）》中提供与所投车辆型号一致的型式试验报告或检测报告电子件，或国家工信部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所投车辆的公告截图，或在国家工信部备案可查询的与所投车辆型号一致的《合格证》电子件，或车辆官网截图，全部证明资料均须加盖供应商公章。
（2）重要技术指标为做“#”标记的指标；一般技术指标（即未做“★”标记的指标，也未做“#”标记的指标）；重要技术指标和一般技术指标是指满足本次采购基本功能的技术指标，如供应商所投产品的上述技术指标出现一项或多项负偏离的，将影响其评审分值,但不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标记的指标响应情况的审核依据：供应商在《投标文件（商务技术文件）》中提供与所投车辆型号一致的型式试验报告或检测报告电子件，或国家工信部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所投车辆的公告截图，或在国家工信部备案可查询的与所投车辆型号一致的《合格证》电子件，或车辆官网截图，全部证明资料均须加盖供应商公章。
★3.本包中采购的救护车中涉及的投标产品属于医疗器械的，应按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办理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办理备案，投标人须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或备案凭证。
★4.本包中采购的救护车中涉及的投标产品属于医疗器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制造商应按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办理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者办理备案，投标人须提供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或备案凭证。
★5.本包中采购的救护车中涉及的投标产品属于压力容器的，投标人需要根据国家特种设备制造相关管理规定，提供投标产品制造商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容器）。
四、技术参数
1、视频通信中继车（纯电动检测车）
	序号
	项目
	需求
	备注

	1
	视频通信中继车（纯电动检测车）技术参数

	1.28  
	★投标车型要求
	基础车型必须为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
	无

	1.29  
	★落户上牌
	承诺北京上牌（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1.30  
	#总质量
	3600kg≤总质量≤4500kg
	无

	1.31  
	★燃料类型
	纯电动
	无

	1.32  
	#电池电量
	≥100kWh
	无

	1.33  
	#功率
	≥150KW
	无

	1.34  
	工况续航
	≥350km
	无

	1.35  
	工况百公里电耗
	≤28kwh
	无

	1.36  
	#轴距
	≥3700mm
	无

	1.37  
	变速箱
	单速变速箱
	无

	1.38  
	满载离地间隙
	≥195mm
	无

	1.39  
	★外形尺寸
	5000mm≤长≤5999mm
1900mm≤宽≤2100mm
2000mm≤高≤2800mm
	无

	1.40  
	制动系统
	前刹车
	盘式
	无

	1.41  
	
	后刹车
	盘式
	无

	1.42  
	
	ABS
	电子
	无

	1.43  
	
	ESP
	配备
	无

	1.44  
	制动方式
	油刹
	无

	1.45  
	驱动方式
	前置前驱
	无

	1.46  
	#车身结构
	承载式
	无

	1.47  
	轮胎数量
	≥4条
	原车尺寸

	1.48  
	轮胎规格
	≥235/65R16C
	无

	1.49  
	最高车速
	≥120km/h
	无

	1.50  
	空调系统
	冷暖空调
	无

	1.51  
	#额定载客
	≥6人
	无

	1.52  
	准驾标准
	C1
	无

	1.53  
	主驾驶安全气囊
	有
	无

	1.54  
	副驾驶气囊
	有
	无

	1.55  
	胎压监测
	四轮配备
	无

	1.56  
	#驻车放电
	≥6KW
	无

	1.57  
	倒车影像
	配备
	无

	2
	配电系统

	2.8  
	车辆行驶供电系统
	功率（KW)
	≥4
	无

	2.9  
	
	交流电压（V)
	≥220
	无

	2.10  
	
	工作温度（℃）
	-25≤工作温度≤65
	无

	2.11  
	
	高压转换
	变频器
	无

	2.12  
	
	
	变压器
	无

	2.13  
	
	报警
	过压、欠压、短路、过载、过温
	无

	2.14  
	插座
	组合插座
	无

	2.15  
	
	数量
	≥4个
	无

	3
	车身改装

	3.41 
	操作舱
	保温隔热降噪
	加装海绵
	无

	3.42 
	
	
	喷涂聚氨酯发泡
	无

	3.43 
	
	工况噪声
	怠速
	≤48dB
	无

	3.44 
	
	
	50km/h
	≤60dB
	无

	3.45 
	
	
	100km/h
	≤68dB
	无

	3.46 
	
	中隔板
	金属框架
	无

	3.47 
	
	
	外面皮革包覆
	无

	3.48 
	
	
	配备显示系统支架
	无

	3.49 
	
	显示系统
	尺寸
	≥75英寸
	无

	3.50 
	
	
	USB
	≥2个
	无

	3.51 
	
	
	HDMI
	≥1个
	无

	3.52 
	
	
	指向遥控器
	无

	3.53 
	
	
	线束接口操作座椅附件
	无

	3.54 
	
	分屏器
	1个
	无

	3.55 
	
	尾部安装隔板
	可拆卸
	无

	3.56 
	
	
	骨架
	钢质
	无

	3.57 
	
	
	表面
	皮革包覆
	无

	3.58 
	
	设备柜
	材质
	钢质
	无

	3.59 
	
	
	防腐方式
	喷塑
	无

	3.60 
	
	窗帘
	全车安装
	无

	3.61 
	
	
	遮光率
	≥99%
	无

	3.62 
	
	桌1
	位置
	前隔板后面
	无

	3.63 
	
	
	材质
	木质
	无

	3.64 
	
	
	充电
	无线充电
	无

	3.65 
	
	
	纸巾盒
	1个
	无

	3.66 
	
	桌2
	位置
	最后一排座椅前面
	无

	3.67 
	
	
	可折叠
	无

	3.68 
	
	通话器
	驾驶舱与乘员舱通话
	无

	3.69 
	
	
	乘员舱放置2个
	无

	3.70 
	
	
	乘员舱第一排
	无

	3.71 
	
	顶内饰灯光
	等色
	≥2
	无

	3.72 
	
	
	数量
	≥2
	无

	3.73 
	
	
	分段控制
	无

	3.74 
	
	内饰地板
	木质
	无

	3.75 
	
	座椅
	靠背可调
	无

	3.76 
	
	
	可旋转
	无

	3.77 
	
	
	可前后左右移动
	无

	3.78 
	
	
	数量
	≥4套
	无

	3.79 
	
	车窗玻璃
	平贴式
	无

	3.80 
	
	操作舱尺寸
	内部高度≥1800mm
	无

	3.81 
	
	
	内部宽度≥1500mm
	无

	3.82 
	
	
	内部长度≥2500mm
	无

	3.83 
	
	后门
	对开方式
	无

	4
	辅助设备

	4.13 
	灭火器
	水基水雾型
	≥2kg
	无

	4.14 
	
	
	≥2个
	无 

	4.15 
	
	
	配有支架
	无

	4.16 
	紧急锤
	材质
	金属
	无

	4.17 
	
	数量
	≥2个
	无

	4.18 
	
	报警方式
	脱落蜂鸣
	无

	4.19 
	
	位置
	中隔板后面
	无

	4.20 
	太阳膜
	后舱玻璃
	黑色，遮光率：≥95%
	无

	4.21 
	#车顶平台
	材质
	金属
	无

	4.22 
	
	颜色
	车身同色
	无

	4.23 
	
	承重
	≥260kg
	无

	4.24 
	
	固定方式
	螺丝紧固
	无

	4.25 
	#爬梯
	材质
	金属
	无

	4.26 
	
	承重
	≥150kg
	无

	4.27 
	
	踏步级数
	≥3步
	无

	4.28 
	
	连接方式
	螺丝紧固
	无

	5
	设备系统

	5.9 
	多网聚合器
	最大聚合链路
	≥8路
	无

	5.10 
	
	千兆以太网接口
	1个
	无

	5.11 
	
	USB
	≥2个
	无

	5.12 
	
	断电续航
	≥5小时
	无

	5.13 
	★视频通信中继系统
	设备利旧，线束预留
	无

	5.14 
	
	负责搭建、安装、调试
	无

	5.15 
	
	交车前实现通信
	无

	5.16 
	电台利旧
	预留安装位置与接口，设备由采购人提供，能与采购人现有系统或设备匹配使用
	无

	5.17 
	摄像头利旧
	预留安装位置与接口，设备由采购人提供，能与采购人现有系统或设备匹配使用
	无

	5.18 
	★微波图像图传利旧
	预留安装位置与接口，设备由采购人提供，能与采购人现有系统或设备匹配使用
	无

	5.19 
	#驻车空调
	输入电压（V）
	≥220
	无

	5.20 
	
	制冷量（大卡）
	≥3500
	无

	5.21 
	
	制热量（大卡）
	≥3000
	无

	5.22 
	手机信号放大器
	网络
	≥3网
	无

	5.23 
	行车记录仪
	摄像头
	≥2个
	无


2、 救护车
	序号
	项目
	需求
	备注

	1
	救护车技术参数

	1.1  
	★车型要求
	基础车型必须为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
	无

	1.2  
	★排放标准
	国六B
	无

	1.3  
	★落户上牌
	承诺北京上牌（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1.4  
	#总质量
	3000kg≤总质量≤3800kg
	无

	1.5  
	排量
	≥1900mL 
	无

	1.6  
	#燃油
	汽油
	无

	1.7  
	发动机进气形式
	涡轮增压
	无

	1.8  
	#轴距
	3300mm≤轴距≤3800mm
	无

	1.9  
	#功率
	≥160kW
	无

	1.10  
	扭矩
	≥260 N·m
	无

	1.11  
	油箱
	≥80L
	无

	1.12  
	#变速箱
	自动
	无

	1.13  
	★外形尺寸
	5340mm≤长≤5999mm
1980mm≤长≤2300mm
2300mm≤长≤2800mm
	无

	1.14  
	制动系统
	前刹车
	盘式
	无

	1.15  
	
	后刹车
	盘式
	无

	1.16  
	
	ABS
	电子
	无

	1.17  
	制动方式
	油刹
	无

	1.18  
	驱动方式
	前置前驱
	无

	1.19  
	#车身结构
	承载式
	无

	1.20  
	轮胎数量
	≥5条（含备胎）
	原车尺寸

	1.21  
	轮胎规格
	≥215/65R16C
	无

	1.22  
	最高车速
	≥170km/h
	无

	1.23  
	空调系统
	冷暖空调
	无

	1.24  
	乘员人数
	7人≤乘员人数≤9人
	无

	1.25  
	安全气囊
	主驾驶安全气囊
	无

	1.26  
	胎压监测
	四轮配备
	无

	1.27  
	倒车影像
	配备
	无

	2
	警报系统

	2.1  
	警报器
	长度≥1.2m；扬声器功率≥100W，符合中国救护车国标的音调，使用时间≥24小时；车顶前额需安装长排超薄警灯，警报器可通过控制手柄调节音量；有对外喊话功能。
	无

	3
	车身改装

	3.1 
	医疗舱
	#医疗舱内空尺寸
	长度≥2600mm
宽度≥1700mm
高度≥1700mm
	无

	3.2 
	
	
	
	无

	3.3 
	
	
	
	无

	3.4 
	
	中隔板
	金属框架
	无

	3.5 
	
	
	外面皮革包覆
	无

	3.6 
	
	
	配备观察窗
	无

	3.7 
	
	后门
	对开方式
	无

	3.8 
	
	后门开启角度
	≥170°
	无

	3.9 
	
	车内照明灯
	≥2个
	无

	3.10 
	
	医用挂钩
	≥4个
	无

	3.11 
	
	副驾驶一侧开门
	推拉式
	无

	3.12 
	
	
	开启宽度≥800mm
	无

	3.13 
	
	地板
	医用地板
	无

	3.14 
	
	
	防腐、防潮、抗菌
	无

	3.15 
	
	内饰板
	原厂内饰
	无

	3.16 
	
	
	防腐、防潮、抗菌
	无

	3.17 
	
	扶手杆
	安装车顶位置
	无

	3.18 
	
	
	金属材质固定
	无

	3.19 
	
	
	包裹橡胶防护
	无

	3.20 
	
	包裹橡胶颜色
	黄色
	无

	3.21 
	
	紫外线灯
	≥1个
	无

	3.22 
	
	冷暖空调系统
	冷气独立控制
	无

	3.23 
	
	
	暖风独立控制
	无

	3.24 
	
	医疗舱座椅
	看护座椅
	超车尾方向
	无

	3.25 
	
	
	
	可折叠
	无

	3.26 
	
	
	
	皮革包覆
	无

	3.27 
	
	
	
	1个
	无

	3.28 
	
	
	看护座椅
	超车头方向
	无

	3.29 
	
	
	
	皮革包覆
	无

	3.30 
	
	
	
	2个
	无

	3.31 
	
	★担架
	上车方式
	自动上车
	无

	3.32 
	
	
	主材质
	铝合金
	无

	3.33 
	
	
	焊接方式
	无缝焊接
	无

	3.34 
	
	
	靠背
	可调
	无

	3.35 
	
	
	长度
	≥1900mm
	无

	3.36 
	
	
	宽度
	≥500mm
	无

	3.37 
	
	
	承重
	≥180kg
	无

	3.38 
	
	上车平台
	不锈钢材质
	无

	3.39 
	
	
	金属材质固定
	无

	3.40 
	
	铲式担架
	铝合金材质，承重≥150kg
	无

	3.41 
	
	设备柜
	材质
	环保材料
	无

	3.42 
	
	
	长度
	≥1000mm
	无

	3.43 
	
	
	宽度
	≥300mm
	无

	3.44 
	
	
	安装位置
	驾驶员一侧
	无

	3.45 
	
	
	配备柜门
	无

	3.46 
	
	供养系统
	氧气瓶
	钢制
	无

	3.47 
	
	
	
	≥4L
	无

	3.48 
	
	
	
	≥2个
	无

	3.49 
	
	
	
	压力≥15MPA
	无

	3.50 
	
	
	调压阀
	≥2个
	无

	3.51 
	
	
	医用吸入器
	≥1个
	无

	3.52 
	
	
	呼吸机接口
	≥1个
	无

	3.53 
	
	输液夹持器
	单只承重
	≥2.5㎏
	无

	3.54 
	
	
	数量
	≥2个
	无

	4
	辅助设备

	4.1 
	灭火器
	水基型
	≥1kg
	无

	4.2 
	
	
	配有支架
	无

	4.3 
	紧急锤
	材质
	金属
	无

	4.4 
	
	数量
	≥2个
	无

	4.5 
	
	位置
	中隔板后面
	无

	4.6 
	救护车标识
	反光膜
	醒目，有效警示
	无

	4.7 
	
	数量
	1套
	无

	4.8 
	车身彩条
	不干胶
	醒目，有效警示
	无

	4.9 
	
	数量
	1套
	无

	4.10 
	太阳膜
	后舱玻璃
	黑色
	无

	5
	配电系统

	5.1 
	逆变器
	波形
	正弦波
	无

	5.2 
	
	功率
	≥600W
	无

	5.3 
	插座
	组合插座
	交流/直流
	无

	5.4 
	
	数量
	≥4个
	无


3、 厢式货车
	序号
	项目
	需求
	备注

	1. 
	厢式运输车技术参数

	2. 
	★车型要求
	基础车型必须为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
	无

	3. 
	★排放标准
	国六B
	无

	4. 
	★落户上牌
	承诺北京上牌（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5. 
	总质量
	3800kg≤总质量≤4500kg
	无

	6. 
	#排量
	≥2450ml
	无

	7. 
	燃油种类
	柴油
	无

	8. 
	发动机进气形式
	涡轮增压
	无

	9. 
	轴距
	≥3360mm
	无

	10. 
	#功率
	≥116KW
	无

	11. 
	#油箱
	≥80L
	无

	12. 
	变速箱
	手动
	无

	13. 
	前进挡
	≥5前进挡
	无

	14. 
	★外形尺寸
	5650mm≤长≤5999mm
1750mm≤宽≤23000mm
2600mm≤高≤3180mm
	无

	15. 
	★厢体尺寸
	3600mm≤长≤4200mm
1750mm≤宽≤2200mm
1700mm≤高≤2200mm
	无

	16. 
	车身结构
	非承载式车身
	无

	17. 
	制动系统
	前后鼓式刹车
	无

	18. 
	制动方式
	气刹
	无

	19. 
	轮胎数量
	≥7条，含备胎
	无

	20. 
	轮胎规格
	≥7.00 R16LT 8PR
	无

	21. 
	最高车速
	≥100km/h
	无

	22. 
	空调系统
	冷暖空调
	无

	23. 
	额定载客
	3人
	无


4、 运兵处突车（巡逻车）
	序号
	项目
	需求
	备注

	1
	运兵处突车（巡逻车）技术参数

	1.1  
	★投标车型
	基础车型必须为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
	无

	1.2  
	★排放标准
	国六B
	无

	1.3  
	★落户上牌
	承诺北京上牌（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1.4  
	#总质量
	3000kg≤总质量≤3500kg
	无

	1.5  
	排量
	≥1900mL 
	无

	1.6  
	#燃油种类
	汽油
	无

	1.7  
	发动机进气形式
	涡轮增压
	无

	1.8  
	轴距
	≥3000mm
	无

	1.9  
	#功率
	≥160kW
	无

	1.10  
	#油箱
	≥80L
	无

	1.11  
	#变速箱
	自动
	无

	1.12  
	★外形尺寸
	5300mm≤长≤5999mm
1900mm≤宽≤2100mm
2300mm≤高≤2800mm
	无

	1.13  
	制动系统
	前后盘式刹车
	无

	1.14  
	制动方式
	油刹
	无

	1.15  
	#驱动方式
	前置前驱
	无

	1.16  
	#车身结构
	承载式
	无

	1.17  
	轮胎数量
	≥5条,含备胎
	原车尺寸

	1.18  
	轮胎规格
	≥235/65R16C
	无

	1.19  
	#最高车速
	≥160km/h
	无

	1.20  
	空调系统
	冷暖空调
	无

	1.21  
	★乘员人数
	≥7人
	无

	1.22  
	安全气囊
	主驾驶安全气囊
	无

	1.23  
	颜色
	警车色（警车色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524--2004（2004式警车汽车类外观制式涂装规范）
	无

	2
	警报系统

	2.1  
	★警报器
	长度≥1.2m
	无

	2.2  
	
	扬声器功率≥100W
	无

	3
	装备舱器械柜

	3.1 
	★器械柜
	材质
	金属材料
	无

	3.2 
	
	与驾驶舱接触面
	皮革包覆
	无

	3.3 
	
	防腐工艺
	表面喷塑
	无

	3.4 
	
	固定卡扣
	≥8个
	无

	3.5 
	
	存储空间
	≥1.7m*0.45m*1.65m
	无

	4 
	内饰改装

	4.1 
	照明系统
	灯源
	≥1个
	无

	4.2 
	座椅
	双人座椅
	1套
	无

	4.3 
	
	安全带
	三点式
	无

	4.4 
	
	三人座椅
	1套
	无

	4.5 
	地板
	材质
	花纹铝合金板
	无

	4.6 
	
	性能
	环保、耐磨
	无

	4.7 
	制冷系统
	改造风道
	更换原车管道，出风口放置于驾驶舱与乘员舱中间顶部
	无

	4.8 
	暖风系统
	新增
	暖风管道
	无

	4.9 
	
	新增
	乘员舱暖风机
	无

	4.10 
	侧门窗
	定制
	可开启推拉窗
	无

	4.11 
	灭火器
	水基型
	≥2kg
	无

	4.12 
	
	固定支架
	金属材质
	无

	5 
	防护系统

	5.1 
	前保险杠
	材质
	金属
	无

	5.2 
	
	成型方式
	组合焊接
	无

	5.3 
	后保险杠
	材质
	金属
	无

	5.4 
	
	成型方式
	组合焊接
	无

	5.5 
	
	功能
	可踩踏
	无

	5.6 
	
	防护
	踩踏表面防滑处理
	无

	5.7 
	防爆膜
	车窗
	深色，遮光率≥95%
	无


5、 囚车（纯电动囚车）
	序号
	项目
	需求
	备注

	1
	囚车（纯电动囚车）技术参数

	1.1  
	基础车型
	多用途乘用车
	无

	1.2  
	★车型要求
	基础车型必须为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
	无

	1.3  
	★上牌地区
	承诺北京上牌（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1.4  
	总质量
	3400kg≤总质量≤3800kg
	无

	1.5  
	★燃料种类
	纯电动
	无

	1.6  
	#电池电量
	≥100kWh
	无

	1.7  
	驱动电机
	单电机
	无

	1.8  
	电机扭矩
	300N•m
	无

	1.9  
	快充接口
	有
	无

	1.10  
	轴距
	≥3300mm
	无

	1.11  
	#功率
	≥150kW
	无

	1.12  
	★外形尺寸
	5400mm≤长≤5800mm
1900mm≤宽≤2200mm
2200mm≤高≤2500mm
	无

	1.13  
	制动系统
	前后盘式刹车
	无

	1.14  
	制动方式
	油刹
	无

	1.15  
	驱动方式
	前置前驱
	无

	1.16  
	#车身结构
	承载式
	无

	1.17  
	轮胎数量
	≥5条,含备胎
	原车尺寸

	1.18  
	#轮胎规格
	≥235/65R16C
	无

	1.19  
	最高车速
	≥120km/h
	无

	1.20  
	空调系统
	冷暖空调
	无

	1.21  
	#人数
	9人，驾驶舱内5人，后囚笼4人
	无

	1.22  
	安全气囊
	主驾驶安全气囊
	无

	2
	警报系统

	2.1  
	★长排警灯警报
	长度≥1.2m
	无

	2.2  
	
	扬声器功率≥100W
	无

	2.3  
	方形爆闪
	颜色
	红色
	≥2个
	无

	2.4  
	
	
	蓝色
	≥2个
	无

	2.5  
	
	安装位置
	车身侧面
	无

	3
	车身改装

	3.1 
	★后囚笼
	前门单开
	推拉式
	无

	3.2 
	
	后门防护
	固定轴加强
	无

	3.3 
	
	地环
	≥4个
	内嵌式

	3.4 
	
	
	材质
	金属
	无

	3.5 
	
	
	固定方式
	与车身连接
	无

	3.6 
	
	座椅
	可折叠，两两相对
	无

	3.7 
	
	
	乘坐人数≥4人
	无

	3.8 
	
	中隔断
	不锈钢材质
	无

	3.9 
	
	门锁机构
	三点式门锁
	无

	3.10 
	
	中隔栅栏防护
	亚克力
	无

	3.11 
	
	
	厚度≥6mm
	无

	3.12 
	
	侧窗防护
	不锈钢材质
	无

	3.13 
	
	囚笼材质
	不锈钢材质
	无

	3.14 
	
	尾门
	对开，两门内侧加装上车扶手
	无

	3.15 
	
	尾门踏板
	金属材质，防滑防锈，
	无

	3.16 
	
	预留坡道结构
	由采购人提供轮椅上车坡道，投标人提供对接结构
	无

	3.17 
	
	窗户
	窗户均为固定不可打开状态
	无

	3.18 
	地板
	材质
	金属材质
	无

	3.19 
	
	性能
	环保、耐磨
	无

	3.20 
	防爆膜
	侧车窗
	深色，遮光率≥95%
	无

	3.21 
	视频巡视系统
	全车巡视
	≥3套
	


6、 囚车
	序号
	项目
	需求
	备注

	1
	囚车技术参数

	1.1  
	★投标车型
	基础车型必须为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
	无

	1.2  
	#排放标准
	国六B
	无

	1.3  
	★上牌地区
	承诺北京上牌（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1.4  
	总质量
	3500kg≤总质量≤4200kg
	无

	1.5  
	#燃油
	柴油
	无

	1.6  
	发动机进气形式
	涡轮增压
	无

	1.7  
	#排量
	≥2200mL 
	无

	1.8  
	#轴距
	≥3500mm
	无

	1.9  
	#功率
	≥125kW
	无

	1.10  
	油箱
	≥80L
	无

	1.11  
	#变速箱
	自动
	无

	1.12  
	★外形尺寸
	5600mm≤长≤5999mm
1800mm≤宽≤2100mm
2550mm≤高≤2999mm
	无

	1.13  
	制动系统
	前后盘式刹车
	无

	1.14  
	制动方式
	油刹
	无

	1.15  
	驱动方式
	前置后驱
	无

	1.16  
	#变速箱
	自动挡
	无

	1.17  
	#车身结构
	承载式
	无

	1.18  
	轮胎数量
	≥5条,含备胎
	原车尺寸

	1.19  
	#轮胎规格
	≥235/65R16C
	无

	1.20  
	#最高车速
	≥160km/h
	无

	1.21  
	空调系统
	冷暖空调
	无

	1.22  
	#人数
	13人，驾驶舱内5人，后囚笼8人
	无

	1.23  
	安全气囊
	主驾驶安全气囊
	无

	1.24  
	颜色
	警车色
	无

	2
	警报系统

	2.1  
	★长排警灯警报
	长度≥1.2m
	无

	2.2  
	
	扬声器功率≥100W
	无

	2.3  
	方形爆闪
	颜色
	红色
	≥2个
	无

	2.4  
	
	
	蓝色
	≥2个
	无

	2.5  
	
	安装位置
	车身侧面
	无

	3
	车身改装

	3.1 
	★后囚笼
	前门单开
	推拉式
	无

	3.2 
	
	后门防护
	固定轴加强
	无

	3.3 
	
	地环
	≥8个
	内嵌式

	3.4 
	
	
	材质
	金属
	无

	3.5 
	
	
	固定方式
	与车身连接
	无

	3.6 
	
	座椅
	可折叠，两两相对，四座椅一排，共两排
	无

	3.7 
	
	
	乘坐人数≥8人
	无

	3.8 
	
	中隔断
	不锈钢材质
	无

	3.9 
	
	门锁机构
	三点式门锁
	无

	3.10 
	
	中隔栅栏防护
	亚克力
	无

	3.11 
	
	
	厚度≥6mm
	无

	3.12 
	
	侧窗防护
	不锈钢材质
	无

	3.13 
	
	囚笼材质
	不锈钢材质
	无

	3.14 
	
	窗户
	窗户均为固定不可打开状态
	无

	3.15 
	地板
	材质
	金属材质
	无

	3.16 
	
	性能
	环保、耐磨
	无

	3.17 
	防爆膜
	侧车窗
	深色
	无

	4
	配电系统

	4.1 
	#电源开关
	机械式
	无


7、 应急通信指挥车（商务车）
	序号
	项目
	需求
	备注

	1
	应急通信指挥车（商务车）技术参数

	1.1  
	★投标车型要求
	基础车型必须为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
	无

	1.2  
	★落户上牌
	承诺北京上牌（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1.3  
	#总质量
	3600kg≤总质量≤4200kg
	无

	1.4  
	#排量
	≥3000ml
	无

	1.5  
	★燃料类型
	汽油
	无

	1.6  
	#功率
	≥180KW
	无

	1.7  
	#轴距
	≥3780mm
	无

	1.8  
	#变速箱
	自动
	无

	1.9  
	满载离地间隙
	≥195mm
	无

	1.10  
	★外形尺寸
	5400mm≤长≤5999mm
1850mm≤宽≤2100mm
2200mm≤高≤2400mm
	无

	1.11  
	制动系统
	前刹车
	盘式
	无

	1.12  
	
	后刹车
	盘式
	无

	1.13  
	
	ABS
	电子
	无

	1.14  
	
	ESP
	配备
	无

	1.15  
	制动方式
	油刹
	无

	1.16  
	驱动方式
	前置后驱
	无

	1.17  
	轮胎数量
	≥4条
	无

	1.18  
	轮胎规格
	≥235/65R16C
	无

	1.19  
	最高车速
	≥145km/h
	无

	1.20  
	空调系统
	冷暖空调
	无

	1.21  
	#额定载客
	≥8人
	无

	1.22  
	#准驾标准
	C1
	无

	1.23  
	主驾驶安全气囊
	有
	无

	1.24  
	倒车影像
	配备
	无

	2
	配电系统

	2.1  
	★逆变器
	功率（W)
	≥1000
	无

	2.2  
	
	直流电压（V）
	≥12
	无

	2.3  
	
	交流电压（V)
	≥220
	无

	2.4  
	
	工作温度（℃）
	-25≤工作温度≤65
	无

	2.5  
	
	工作海拔（m)
	≤2000
	无

	2.6  
	
	通信接口
	CAN、R485
	无

	2.7  
	
	报警
	过压、欠压、短路、过载、过温
	无

	2.8  
	插座
	五孔组合插座
	无

	2.9  
	
	数量
	≥6个
	无

	3
	车身改装

	3.1 
	指挥舱
	保温隔热降噪
	加装隔音海绵
	无

	3.2 
	
	
	喷涂聚氨酯发泡
	无

	3.3 
	
	显示系统
	尺寸
	≥27英寸
	无

	3.4 
	
	
	USB
	≥2个
	无

	3.5 
	
	
	HDMI
	≥1个
	无

	3.6 
	
	
	线束接口操作座椅附件
	无

	3.7 
	
	窗帘
	全车安装
	无

	3.8 
	
	
	遮光率
	≥99%
	无

	3.9 
	
	办公桌
	位置
	第二排座椅前
	无

	3.10 
	
	
	面板材质
	木质
	无

	3.11 
	
	
	充电接口
	无线充电
	无

	3.12 
	
	
	伞桶
	8孔
	无

	3.13 
	
	
	纸巾盒
	1个
	无

	3.14 
	
	秘书桌
	位置
	第三排座椅前
	无

	3.15 
	
	
	供电接口
	无

	3.16 
	
	
	固定电台位置
	无

	3.17 
	
	顶内饰灯光
	等色
	≥2
	无

	3.18 
	
	
	数量
	≥2
	无

	3.19 
	
	内饰地板
	木质
	无

	3.20 
	
	★第二排座椅
	靠背可调
	无

	3.21 
	
	
	可旋转
	无

	3.22 
	
	
	加热
	无

	3.23 
	
	
	通风
	无

	3.24 
	
	#第三排座椅
	靠背可调
	无

	3.25 
	
	
	皮革包覆
	无

	3.26 
	
	
	数量
	≥2张
	无

	3.27 
	
	第四排座椅
	靠背可调
	无

	3.28 
	
	
	三人连排
	

	3.29 
	
	后门
	上掀式
	无

	3.30 
	
	
	支撑杆加强
	无

	4
	辅助设备

	4.1 
	灭火器
	水基水雾型
	≥2kg
	无

	4.2 
	
	
	≥2个
	无 

	4.3 
	
	
	配有支架
	无

	4.4 
	紧急锤
	材质
	金属
	无

	4.5 
	
	数量
	≥2个
	无

	4.6 
	
	报警方式
	脱落蜂鸣
	无

	4.7 
	
	位置
	中隔板后面
	无

	4.8 
	太阳膜
	指挥舱玻璃
	深色
	无

	4.9 
	其他改装要求
	通信系统
	预留安装位置与接口，设备由采购人提供，能与采购人现有系统或设备匹配使用
	无

	4.10 
	
	视频传输系统
	
	

	
	
	会议系统
	
	






第3包  第五章   采购需求
说明：
1. 当采购项目涉及政务信息系统时，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7〕210号）的相关要求。
2. 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应关注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需求标准，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根据对应《需求标准》确定采购需求。
已发布的需求标准如下：
《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库〔2023〕7号）
《台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29号）
《便携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0号）
《一体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1号）
《工作站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2号）
《通用服务器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3号）
《操作系统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4号）
《数据库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5号）
《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办公场所类）（试行）》（财办库〔2024〕113号）
如有更新或增加，以财政部门发布为准。


3、 采购需求一览表 
	序号
	货物名称
（即标的名称）
	单位
	单价
（万元）
	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备注

	8. 
	防暴车（巡逻车）
	辆
	71.5
	1
	否
	核心产品（防暴车（巡逻车），单车预算71.5万，含车辆购置税。）

	9. 
	轻型防弹车
（防暴车）
	辆
	134.973451
	1
	否
	

	10. 
	广场防冲闯阻截车（防暴车）
	辆
	90.2
	2
	否
	

	11. 
	封闭式货车
（厢式运输车）
	辆
	22.5
	1
	否
	

	包预算金额合计（万元）
	409.373451


备注：含购置税、保险、车辆外观制式涂装（警用车辆）等交付采购人使用的一切费用；投标人需提供符合技术要求的车辆且单车报价不得超过单车预算，否则视为无效投标。所有车辆包含不限于上牌、验车、购置税、保险、车辆外观制式涂装（警用车辆）等。须具备警用车辆的喷涂改装能力及资质，该项目为一站式交钥匙工程。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为提升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及时有效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北京市公安局根据执法执勤工作需要及财政局批复资金情况，对车龄较长、车况较差的公务用车进行报废更新，拟购置更新一批执法执勤用车，确保北京市社会面安全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二、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 1 交货期：签订合同之日起180日内（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2 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3 提供制造商完整的随车资料、随车工具，包括完整的使用和维修手册等。
1.4 特别要求：交货时要求投标人就所投产品提供产品说明书。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合同签订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款50%；车辆上完牌照经查验无质量问题，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额剩余款项的50%（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采购人付款前中标人需提供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购置税票（或缴税证明）。
3. 售后服务（质保期）
所投车辆整车保修期限不低于3年或者行驶里程100,000公里，如所投车辆涉及到新能源车辆的，所投新能源车辆三电系统质保期不低于8年或40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所投车辆三包（修理、更换、退货）有效期限不低于《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要求。保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供应商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
提供所投产品制造商服务机构情况，包括地址、联系方式及技术人员数量等。
4. 报价要求
4.1 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车辆及附件货款、运输费、运输保险费、装卸费、安装调试费、车辆购置税等。不包含装具费用、机动车保险费用。投标人所报价格为最终优惠价格。
4.2 验收及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三、技术要求
1.基本要求
1.1 投标文件中对所投产品的名称、品牌、制造商、产地、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及其在技术、安全、驾驶辅助功能、性能、管理、厂家标准、使用年限及售后服务等方面情况提供详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技术资料。
1.2 投标文件中提供从所投产品原材料采购、设计、加工制作、存储、流通、回收等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详细阐述该产品节能、环保及绿色供应链管理情况，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形式包括证书、图示、文字说明等。
2.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具体详见“四、技术参数”
特别说明：
（1）标记了“★”的技术参数属于实质性参数，如未响应或响应为负偏离的，按无效投标处理。“★”技术参数响应情况的审核依据：供应商在《投标文件（商务技术文件）》中提供与所投车辆型号一致的型式试验报告或检测报告电子件，或国家工信部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所投车辆的公告截图，或在国家工信部备案可查询的与所投车辆型号一致的《合格证》电子件，或车辆官网截图，全部证明资料均须加盖供应商公章。
（2）重要技术指标为做“#”标记的指标；一般技术指标（即未做“★”标记的指标，也未做“#”标记的指标）；重要技术指标和一般技术指标是指满足本次采购基本功能的技术指标，如供应商所投产品的上述技术指标出现一项或多项负偏离的，将影响其评审分值,但不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标记的指标响应情况的审核依据：供应商在《投标文件（商务技术文件）》中提供与所投车辆型号一致的型式试验报告或检测报告电子件，或国家工信部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所投车辆的公告截图，或在国家工信部备案可查询的与所投车辆型号一致的《合格证》电子件，或车辆官网截图，全部证明资料均须加盖供应商公章。
3.验收标准
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投标产品应为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及厂家该型号汽车质量标准的新下线的未曾经过维修的崭新车辆，符合国家安全及环保要求，可以在北京地区上牌的合法车辆。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到货检验、安装调试检验、配套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四、技术参数
1、防暴车（巡逻车）技术参数
	序号
	项目
	需求
	备注

	1
	巡逻车底盘技术参数

	1.1  
	★车型要求
	基础车型必须为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
	无

	1.2  
	★上牌地区
	承诺北京上牌（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1.3  
	排放标准
	国六B
	无

	1.4  
	★总质量
	2500kg≤总质量≤3500kg
	无

	1.5  
	排量
	≥1900ml
	无

	1.6  
	★燃料
	汽油 
	无

	1.7  
	进气形式
	涡轮增压
	无

	1.8  
	#功率
	≥160W 
	无

	1.9  
	扭矩
	≥ 200N•m
	无

	1.10  
	轴距
	≥ 3300mm
	无

	1.11  
	油箱
	≥80L
	无

	1.12  
	#变速箱
	自动挡
	无

	1.13  
	#车身结构
	承载式
	无

	1.14  
	驱动方式
	前置前驱
	无

	1.15  
	#接近角/离去角
	接近角≥21°，离去角≥19°
	无

	1.16  
	轴荷
	前轴≥1500kg
	无

	1.17  
	
	后轴≥1700kg
	无

	1.18  
	#额定载客
	≤4人
	无

	1.19  
	★整车长度
	5999mm≥长≥5600mm
	无

	1.20  
	#整车宽度
	宽≥2000mm
	无

	1.21  
	#整车高度
	高≥2850mm
	无

	2
	安全辅助系统

	2.1. 
	#云台摄像机
	光学变焦
	≥35倍
	无

	2.2. 
	
	像素（万）
	200≤像素≤500
	无

	2.3. 
	
	清晰度（P)
	≥1080*1080
	无

	2.4. 
	
	焦距（mm)
	≥55
	无

	2.5. 
	
	数量（套）
	1
	无

	2.6. 
	
	功耗（W)
	≤50
	无

	2.7. 
	
	数字变焦
	≥16倍
	无

	2.8. 
	
	防水等级
	≥IP66
	无

	2.9. 
	网络硬盘录像机
	定位模块
	支持GPS
	无

	2.10. 
	
	
	支持北斗
	无

	2.11. 
	
	
	支持GLONASS
	无

	2.12. 
	
	最大分辨率（P)
	≥1920*1080
	无

	2.13. 
	
	通信模块
	4G全网通
	无

	2.14. 
	
	硬盘容量
	≥1T
	无

	2.15. 
	
	视频输入路数
	≥4路
	无

	2.16. 
	键盘
	操作方式
	按键式
	无

	2.17. 
	
	通讯支持
	USB
	无

	2.18. 
	显示系统
	尺寸
	≥19英寸
	无

	2.19. 
	
	显示比例
	16:9
	无

	2.20. 
	
	分辨率
	≥1920*1080
	无

	2.21. 
	
	供电电压
	12V≤直流≤24V
	无

	2.22. 
	
	亮度
	≥600cd/㎡
	无

	2.23. 
	
	安装方式
	吸顶悬挂
	无

	2.24. 
	行车记录仪
	像素
	≥200万
	无

	2.25. 
	
	内存
	≥64G
	无

	2.26. 
	
	摄像头
	≥2个
	无

	2.27. 
	#照明灯系统
	高度（米）
	≥1.8
	无

	2.28. 
	
	光通量（lm）
	20000
	无

	2.29. 
	
	供电电压
	12V≤直流≤24V
	无

	2.30. 
	
	功率
	150W≤功率≤300W
	无

	2.31. 
	
	倒伏角度
	0°-90°
	无

	2.32. 
	
	水平旋转角度
	≥350°
	无

	2.33. 
	
	垂直旋转角度
	≥300°
	无

	2.34. 
	
	一键复位
	支持
	无

	2.35. 
	
	防护等级
	≥IP65
	无

	2.36. 
	
	工作温度（℃）
	-20°～ +70°
	无

	2.37. 
	
	无线遥控
	支持
	无

	2.38. 
	
	
	≤50米
	无

	2.39. 
	玻璃贴膜
	侧面膜颜色
	黑色
	无

	2.40. 
	
	透光度
	≤96%
	无

	2.41. 
	
	功能
	防爆
	无

	3
	厢体改装

	3.1. 
	厢体总成
	一体式厢体
	无

	3.2. 
	内部尺寸
	2600mm≤长≤3000mm
1580mm≤宽≤1800mm
1600mm≤高≤1800mm
	无

	3.3. 
	后舱空调
	制冷
	有
	无

	3.4. 
	后舱暖风系统
	制暖
	有
	无

	3.5. 
	照明
	车身两侧
	≥2个光源
	无

	3.6. 
	插座
	插口
	五孔+USB
	无

	3.7. 
	
	数量
	≥5个
	无

	3.8. 
	#尾门
	对开式尾门
	无

	3.9. 
	
	对开角度
	≥170°
	无

	3.10. 
	厢体内部防护
	喷塑处理
	无

	3.11. 
	
	防锈处理
	无

	3.12. 
	
	底板
	花纹铝板
	无

	3.13. 
	操控台
	尺寸
	长度≥700mm
	无

	3.14. 
	
	
	高度≥600mm
	无

	3.15. 
	
	
	纵深≥400mm
	无

	3.16. 
	
	材质
	人造板
	无

	3.17. 
	
	
	环保无异味
	无

	3.18. 
	
	桌面
	耐磨防滑
	无

	3.19. 
	设备收纳
	金属材质
	无

	3.20. 
	
	尺寸
	宽度≥1000mm
	无

	3.21. 
	
	
	高度≥1500mm
	无

	3.22. 
	
	
	深度≥350mm
	无

	3.23. 
	
	隔板
	高度可调
	无

	3.24. 
	
	储物格
	前后通透
	无

	3.25. 
	
	
	乘员舱一侧安装防护门
	无

	3.26. 
	
	
	乘员舱一侧可以拿取物品
	无

	3.27. 
	
	
	固定挂钩
	无

	3.28. 
	
	
	绑带
	无

	3.29. 
	
	减震防范
	无

	3.30. 
	上车爬梯
	材质
	铝镁合金
	无

	3.31. 
	
	承重
	≥150kg
	无

	3.32. 
	
	踩踏防滑
	橡胶
	无

	3.33. 
	
	步级
	≥4步
	无

	3.34. 
	
	固定位置
	车尾
	无

	3.35. 
	车顶平台
	材质
	铝镁合金
	无

	3.36. 
	
	颜色
	与车身颜色一致
	无

	3.37. 
	
	承重
	≥260kg
	无

	3.38. 
	
	加强固定
	与车身加强处理
	无

	3.39. 
	天幕
	开启方式
	电动
	无

	3.40. 
	
	固定方式
	可拆卸
	无

	3.41. 
	
	照明光源
	≥1个
	无

	3.42. 
	整车喷涂
	整车黑色（特警色须符合《公安特警专用车辆外观制式涂装规范》GA 923-2011）涂装规范）
	无

	3.43. 
	
	阴极电泳
	无

	4
	配电系统

	4.1 
	电源总开关
	机械式
	无

	4.2 
	锂电池
	11.5V≤电压≤48V
	无

	4.3 
	
	≥100AH
	无

	4.4 
	#逆变充电一体机
	功率（W)
	≥3000
	无

	4.5 
	
	直流电压（V）
	≥12
	无

	4.6 
	
	交流电压（V)
	≥220
	无

	4.7 
	
	工作温度（℃）
	-25≤工作温度≤65
	无

	4.8 
	
	冷却方式
	风冷或水冷
	无

	4.9 
	
	工作海拔（m)
	≤2000
	无

	4.10 
	
	通信接口
	CAN、R485
	无

	4.11 
	
	报警
	过压、欠压、短路、过载、过温
	无

	4.12 
	#发电机
	功率（KW）
	≥2
	无

	4.13 
	
	电压（V）
	≥12
	无

	4.14 
	
	驱动方式
	皮带
	无


8、 轻型防弹车（防暴车）技术参数
	序号
	项目
	需求
	备注

	1
	轻型防弹车（防暴车）技术参数

	1.1  
	基础车型
	二类底盘或越野乘用车
	无

	1.2  
	★车型要求
	基础车型必须为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
	无

	1.3  
	★上牌地区
	承诺北京上牌（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1.4  
	总质量
	3300kg≤总质量≤3800kg
	无

	1.5  
	排量
	≥1450ml 
	无

	1.6  
	#燃料种类
	汽油/电混合动力
	无

	1.7  
	发动机缸数
	≥4
	无

	1.8  
	发动机进气形式
	涡轮增压
	无

	1.9  
	#电池电量
	≥60kWh
	无

	1.10  
	#电机数量
	≥3个
	无

	1.11  
	#电机总功率
	≥600KW
	无

	1.12  
	纯电续航
	≥150km
	无

	1.13  
	综合续航
	≥800km
	无

	1.14  
	轴距
	≥2800mm
	无

	1.15  
	发动机功率
	≥140kW
	无

	1.16  
	对外放电功率
	≥6KW 
	无

	1.17  
	车身结构
	非承载式车身
	无

	1.18  
	涉水深度
	≥800mm
	无

	1.19  
	油箱
	≥80L
	无

	1.20  
	变速箱
	自动挡
	无

	1.21  
	★外形尺寸
	4800mm≤长≤5580mm
	无

	1.22  
	
	1880mm≤宽≤2300mm
	无

	1.23  
	
	1800mm≤高≤2650mm
	无

	1.24  
	制动系统
	前刹车
	盘式
	无

	1.25  
	
	后刹车
	盘式
	无

	1.26  
	
	ABS
	电子
	无

	1.27  
	驱动方式
	四驱
	无

	1.28  
	制动方式
	油刹
	无

	1.29  
	
	助力
	无

	1.30  
	轮胎数量
	≥5条（含备胎）
	无

	1.31  
	轮胎规格
	≥265/65R19C
	无

	1.32  
	最高车速
	≥160km/h
	无

	1.33  
	空调系统
	冷暖空调
	无

	1.34  
	额定载客
	≥4人
	无

	2
	安全警示系统

	2.16  
	警灯警报器
	长度≥1.2m
	无

	2.17  
	
	≥100W
	无

	2.18  
	
	内置扬声器
	无

	2.19  
	爆闪一体灯
	车身四周
	≥4个
	无

	2.20  
	
	发动机进气格栅
	≥1个
	无

	2.21  
	
	车尾门上方
	≥1个
	无

	2.22  
	警用字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 923-2011
	无

	2.23  
	外观标识
	执行GA 923-2011《公安特警专用车辆外观制式涂装规范》标准
	无

	2.24  
	
	
	

	2.25  
	★车身颜色
	黑色
	无

	3
	车身改装

	3.84 
	前保险杠
	牛栏式
	无

	3.85 
	
	高强度钢
	无

	3.86 
	后备箱装备柜
	材质
	金属
	无

	3.87 
	
	颜色
	黑色
	无

	3.88 
	
	尺寸
	600mm≤长≤1800mm
	无

	3.89 
	
	
	300mm≤宽≤600mm
	无

	3.90 
	
	
	300mm≤高≤800mm
	无

	3.91 
	爬梯
	材质
	铝镁合金
	无

	3.92 
	
	承重
	≥150kg
	无

	3.93 
	
	固定位置
	车身侧面固定
	无

	3.94 
	网线接口
	预留车顶位置，≥2个
	无

	3.95 
	
	防水保护
	无

	3.96 
	电源接口
	预留车顶位置，≥2个
	无

	3.97 
	
	防水保护
	无

	3.98 
	车顶平台
	材质
	铝镁合金
	无

	3.99 
	
	颜色
	与车身颜色一致
	无

	3.100 
	
	承重
	≥260kg
	无

	3.101 
	
	加强固定
	与车身加强处理
	无

	3.102 
	底盘装甲
	材质
	不锈钢
	无

	3.103 
	
	厚度
	≥6mm
	无

	3.104 
	★乘员舱区域防护改装
	前挡风玻璃
	所用材料满足《GA165-2016防弹透明材料》3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105 
	
	乘员区车顶防护
	所用材料满足《GA668-2006》A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106 
	
	发动机舱与驾驶舱之间防护
	所用材料满足《GA668-2006》A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107 
	
	正副驾驶员车窗玻璃
	所用材料满足《GA165-2016防弹透明材料》3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108 
	
	正副驾驶员车门
	所用材料满足《GA668-2006》A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109 
	
	乘员舱底部
	所用材料满足《GA668-2006》A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110 
	
	乘员舱后部
	所用材料满足《GA668-2006》A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3.111 
	
	乘员舱车身两侧防护
	所用材料满足《GA668-2006》A级防弹要求，并需提供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材质防弹性能检测报告。
	无


9、 广场防冲闯阻截车（防暴车）
	序号
	项目
	需求
	备注

	（一）
	广场防冲闯阻截车（防暴车）技术参数

	1. 
	基础车型
	多用途货车
	无

	2. 
	★车型要求
	基础车型必须为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
	无

	3. 
	排放标准
	国六B
	无

	4. 
	★落户上牌
	承诺北京上牌（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5. 
	总质量
	3000kg≤总质量≤3600kg
	无

	6. 
	#排量
	≥2800ml 
	无

	7. 
	★燃料种类
	汽油
	无

	8. 
	#发动机缸数
	≥6
	无

	9. 
	发动机进气形式
	涡轮增压
	无

	10. 
	轴距
	≥2800mm
	无

	11. 
	#发动机功率
	≥235kW
	无

	12. 
	车身结构
	非承载式车身
	无

	13. 
	涉水深度
	≥800mm
	无

	14. 
	油箱
	≥80L
	无

	15. 
	变速箱
	自动挡
	无

	16. 
	★外形尺寸
	5250mm≤长≤5800mm
	无

	17. 
	
	1900mm≤宽≤2100mm
	无

	18. 
	
	1800mm≤高≤2550mm
	无

	19. 
	制动系统
	前刹车
	盘式
	无

	20. 
	
	后刹车
	盘式
	无

	21. 
	
	ABS
	电子
	无

	22. 
	#驱动方式
	四驱
	无

	23. 
	制动方式
	油刹
	无

	24. 
	
	助力
	无

	25. 
	轮胎数量
	≥5条（含备胎）
	无

	26. 
	轮胎规格
	≥265/60R18C
	无

	27. 
	最高车速
	≥160km/h
	无

	28. 
	空调系统
	冷暖空调
	无

	29. 
	合格证人数
	≥4人
	无

	30. 
	★警灯警报器
	长度≥1.2m
	无

	31. 
	
	≥100W
	无

	32. 
	
	内置扬声器
	无

	33. 
	爆闪一体灯
	车身四周
	≥4个
	无

	34. 
	
	发动机进气格栅
	≥1个
	无

	35. 
	
	车尾门上方
	≥1个
	无

	36. 
	警用字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 923-2011
	无

	37. 
	外观标识
	执行GA 923-2011《公安特警专用车辆外观制式涂装规范》标准
	无

	38. 
	
	
	

	39. 
	★车身颜色
	黑色
	无

	40. 
	车身防爆涂层
	高分子聚合物
	无

	41. 
	
	厚度（μm）
	≥300
	无

	42. 
	
	拉伸强度（Mpa）
	≥15
	无

	43. 
	
	使用温度（℃）
	-40°至+120°
	无

	44. 
	
	使用寿命（年）
	≥8
	无

	45. 
	底盘防护
	材质
	钢板
	无

	46. 
	
	厚度（mm）
	≥5
	无

	47. 
	后箱体总成
	原车箱体
	第二排座椅拆除
	无

	48. 
	
	
	设备舱与后箱体贯通
	无

	49. 
	
	#加装后箱体
	箱体应具有隔音、隔热、防盐雾、防霉菌和防潮等性能；
隔音效果：≥30dB；
隔热效果要求:总传热系数≤0.4W/(m2⋅K)(需提供CMA/CNAS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50. 
	
	
	金属框架
	

	51. 
	
	
	与原车箱体无缝焊接
	无

	52. 
	
	
	铝合金结构
	无

	53. 
	
	
	外表材料
	铝板厚度≥2mm
	无

	54. 
	
	
	焊接方式
	氩弧焊
	无

	55. 
	
	
	隔音隔热
	夹层铺装像素海绵
	无

	56. 
	
	
	加强方式
	金属加强筋
	无

	57. 
	
	
	
	与骨架连接
	无

	58. 
	
	
	
	与底盘连接
	无

	59. 
	
	
	外表
	光滑平整
	无

	60. 
	
	
	
	无裂纹
	无

	61. 
	
	
	
	无气泡
	无

	62. 
	
	
	
	颜色均匀
	无

	63. 
	
	
	边角
	无毛刺
	无

	64. 
	
	
	
	无缺损
	无

	65. 
	
	
	内部
	边缘整齐
	无

	66. 
	
	
	
	厚度均匀
	无

	67. 
	
	
	
	无分层
	无

	68. 
	
	新增座椅
	≥2个
	无

	69. 
	
	
	通风、加热
	无

	70. 
	
	
	可折叠
	无

	71. 
	
	
	带头枕
	无

	72. 
	
	
	三点安全带
	无

	73. 
	
	后门
	上掀式
	无

	74. 
	
	
	配置锁机构
	无

	75. 
	
	
	防水
	无

	76. 
	
	装备舱地板
	铝合金
	无

	77. 
	
	
	厚度≥3mm
	无

	78. 
	
	照明系统
	≥2个光源
	无

	79. 
	前保险杠
	牛栏式
	无

	80. 
	
	高强度钢
	无

	81. 
	
	电泳喷涂油漆
	无

	82. 
	后保险杠
	高强度钢
	无

	83. 
	
	电泳喷涂油漆
	无

	84. 
	后备箱装备柜
	材质
	金属
	无

	85. 
	
	颜色
	黑色
	无

	86. 
	
	尺寸
	600mm≤长≤1800mm
	无

	87. 
	
	
	300mm≤宽≤600mm
	无

	88. 
	
	
	300mm≤高≤800mm
	无

	89. 
	爬梯
	材质
	不锈钢
	无

	90. 
	
	承重
	≥150kg
	无

	91. 
	
	固定位置
	车身侧面固定
	无

	92. 
	车顶平台
	材质
	金属
	无

	93. 
	
	颜色
	与车身颜色一致
	无

	94. 
	
	承重
	≥260kg
	无

	95. 
	
	加强固定
	与车身加强处理
	无

	96. 
	#云台摄像机
	颜色
	深色
	无

	97. 
	
	像素（万）
	200≤像素≤500
	无

	98. 
	
	清晰度（P)
	≥1080*1080
	无

	99. 
	
	焦距（mm)
	≥55
	无

	100. 
	
	数量（套）
	1
	无

	101. 
	
	功耗（W)
	≤50
	单个

	102. 
	
	光学变焦
	≥16倍
	无

	103. 
	
	数字变焦
	≥16倍
	无

	104. 
	
	防水等级
	≥IP66
	无

	105. 
	网络硬盘录像机
	定位模块
	支持GPS
	无

	106. 
	
	
	北支持斗
	无

	107. 
	
	
	支持GLONASS
	无

	108. 
	
	最大分辨率（P)
	≥1080*1080
	无

	109. 
	
	通信模块
	4G全网通
	无

	110. 
	
	硬盘容量
	≥1T
	无

	111. 
	
	视频输入路数
	≥4路
	无

	112. 
	键盘
	操作方式
	摇杆
	无

	113. 
	
	通讯支持
	USB、232、485
	无

	114. 
	显示系统
	尺寸
	≥7英寸
	无

	115. 
	
	显示比例
	16:9
	无

	116. 
	
	分辨率
	≥800*480
	无

	117. 
	
	对比度
	500:1
	无

	118. 
	
	供电电压
	12V≤直流≤24V
	无

	119. 
	#逆变充电一体机
	功率（KW)
	≥3
	无

	120. 
	
	直流电压（V）
	≥12
	无

	121. 
	
	交流电压（V)
	≥220
	无

	122. 
	
	工作温度（℃）
	-25≤工作温度≤65
	无

	123. 
	
	冷却方式
	风冷或水冷
	无

	124. 
	
	工作海拔（m)
	≤2000
	无

	125. 
	
	通信接口
	CAN、R485
	无

	126. 
	
	报警
	过压、欠压、短路、过载、过温
	无

	127. 
	蓄电池
	电压（V）
	≥12
	无

	128. 
	
	容量(AH )
	≥200
	无

	129. 
	
	数量(块）
	1块
	无

	130. 
	绕线盘
	线径（mm)
	≥3*2.5
	无

	131. 
	
	导线材质
	铜
	无

	132. 
	
	长度（米）
	≥20
	无

	133. 
	
	数量（个）
	1套
	无

	134. 
	#电源控制系统
	在配电柜内和外部分别放置干扰源(信号发生器)，在相对应的位置测试干扰信号强度，隔离率≥80%以上。(需提供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135. 
	开关
	接触器、开关
	无

	136. 
	指示灯
	电表、断路器、指示灯
	无

	137. 
	#升降照明灯系统
	高度（米）
	≥1.2
	无

	138. 
	
	光通量（lm）
	20000
	无

	139. 
	
	供电电压（V）
	12≤直流≤24
	无

	140. 
	
	功率（W）
	150≤功率≤300
	无

	141. 
	
	倒伏角度
	0°- 90°
	无

	142. 
	
	水平旋转角度
	≥360°
	无

	143. 
	
	垂直旋转角度
	≥300°
	无

	144. 
	
	一键复位
	支持
	无

	145. 
	
	防护等级
	≥IP65
	无

	146. 
	
	工作温度（℃）
	-20°～+70°
	无

	147. 
	
	无线遥控
	支持
	无

	148. 
	
	
	≤50米
	无

	149. 
	行车记录仪
	像素
	≥200万
	无

	150. 
	
	内存
	≥64G
	无

	151. 
	
	摄像头
	≥2个
	无

	152. 
	发动机舱灭火器
	网管式
	无

	153. 
	
	充装量（kg）
	≥1
	无

	154. 
	
	启动温度（℃）
	155°≤温度≤185°
	无

	155. 
	
	工作电压（V）
	9≤直流≤12
	无

	156. 
	
	工作环境（℃）
	40°≤温度≤90°
	无

	157. 
	玻璃贴膜
	侧面膜颜色
	黑色
	无

	158. 
	
	前风挡颜色
	透明
	无

	159. 
	
	功能
	防爆
	无


10、 封闭式货车（厢式运输车）
	序号
	项目
	需求
	备注

	1
	封闭式货车（厢式运输车）技术参数

	1.1  
	★车型要求
	基础车型必须为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中的产品
	无

	1.2  
	排放标准
	国六B
	无

	1.3  
	★落户上牌
	承诺北京上牌（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无

	1.4  
	总质量
	3000kg～4500kg
	无

	1.5  
	★发动机排量
	1800ml≤排量≤2200ml
	无

	1.6  
	★燃油种类
	汽油
	无

	1.7  
	发动机进气形式
	涡轮增压
	无

	1.8  
	轴距
	2800mm≤轴距≤3360mm
	无

	1.9  
	功率
	≥120KW
	无

	1.10  
	扭矩
	≥300 N•m
	无

	1.11  
	油箱
	≥80L
	无

	1.12  
	变速箱
	手动
	无

	1.13  
	前进挡
	≥5前进挡
	无

	1.14  
	★外形尺寸
	5260mm≤长≤5500mm
1800mm≤宽≤2100mm
2360mm≤高≤2850mm
	无

	1.15  
	车身结构
	承载式车身
	无

	1.16  
	制动系统
	前后盘式刹车
	无

	1.17  
	制动方式
	油刹
	无

	1.18  
	轮胎数量
	≥5条，含备胎。
	无

	1.19  
	轮胎规格
	≥215/65R16C
	无

	1.20  
	最高车速
	≥120km/h
	无

	1.21  
	副驾驶气囊
	有
	无

	1.22  
	空调系统
	冷暖空调
	无

	1.23  
	额定载客
	2人或3人
	无

	2
	安全警示系统

	2.1  
	警灯警报器
	长度≥1.2m
	无

	2.2  
	车身颜色
	警车色（警车色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524--2004（2004式警车汽车类外观制式涂装规范）
	无

	2.3  
	整车喷涂
	阴极电泳、高温烤漆
	无

	3
	行驶安全

	3.1 
	360全景导航
	≥9寸
	无

	3.2 
	行车记录仪
	内存≥32G
	无

	3.3 
	
	摄像头≥2个
	无

	3.4 
	侧车窗
	防爆膜，黑色，遮光率≥90%
	无



